
 

直付超额部分扣款授权书 

投保人（以下简称本人）自愿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及下列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银行（以

下简称银行）授权声明如下： 

一、本人同意授权保险公司按照核定的直付超额部分金额（见释义），从本人的保费支付账户内进行扣取。若本人对

扣取的直付超额部分金额持有疑问，保险公司应配合查询并提供直付超额部分明细。 

1、本人确保提供授权账户为有效账户。 

2、本人应确保授权账户内留有一定资金以便保险公司进行直付超额部分金额扣取。 

3、如授权账户内无足够资金余额支付直付超额部分金额时，授权银行不予转账。 

二、本人同意直付超额部分金额扣取后，应按授权银行要求在账户中保留一定余额，避免账户被自动清账而无法转账。 

三、本授权书作为投保国华康爱保医疗保险和国华康爱保团体医疗保险投保资料的有效组成部分。由于直付超额部分

金额扣款授权的特殊性，授权书由本人和保险公司签订。本人欲变更或终止使用授权账户时，应联系保险公司递交书面申请，

由保险公司进行后续处理。 

四、本授权书将持续有效直至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终止效力。 

1、本人申请终止授权 

2、授权账户终止 

3、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释义： 

直付超额部分金额：直付服务指的是被保险人在保险公司医疗服务网络内的网络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

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约定的保障计划范围内的费用中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部分，保险公司将直接与相关医疗机构结算，毋需被

保险人先行给付。对于经核实不属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约定的保障计划范围内需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费用，属于直付超额部分

金额，保险公司将依据本授权书进行扣取。 


